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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建科教协函〔２０２５〕５９号

关于举办«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成果

评价导则»宣贯培训班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,相关从业人员:

为发挥科技成果评价导向作用,完善住房城乡建设科技成果

评价体系,推动住房城乡建设科技成果高质量供给和推广转化,由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的«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

成果评价导则»(以下简称“导则”)将于２０２６年１月１日实施.为

加深行业主管部门及建设从业人员认识理解,加快推动全省建设

科技发展,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、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基地联合举办宣贯培训班,邀请行业专家和主要编制人员解

读政策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培训时间

２０２６年１月１３日(星期二)１３:３０—１７:００;

报到时间１２:００—１３:３０.



二、培训地点

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楼(济南市天桥区汽车厂东路２７

号)一楼报告厅.

三、培训对象

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,在山东省从事建筑开发、建

筑设计、建筑施工、建设科技等工作的相关从业人员.

四、培训内容

１．科技成果导则总则宣贯

２．科技成果导则评价组织

３．科技成果导则评价程序

４．科技成果导则评价指标

５．科技成果导则评价说明

６．成果竞赛优秀项目交流

７．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

８．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优惠

９．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流程

五、报名方式

请参会人员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报名,报名截止时间:２０２６

年１月９日,第一期培训班满２００人停止报名.

—２—



六、其他事项

１．本次宣贯培训班自愿参加,不收取费用,参会人员食宿及交

通费用自理.

２．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作为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基地,本次培训将纳入继续教育学分管理.

３．请参会人员携带本人小二寸免冠照片２张(照片底色不

限),用于制作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.

４．联 系 人:杜 智 宏、王 燕,联 系 电 话:０５３１－８７０８０８０３、

８７０８０８０６、１５６６５８６８１６６、１３８５４０８２００５.

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　 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３日

—３—


